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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前言 

108年起本署推動「前瞻基礎建設計畫-災害防救資訊系統整合計

畫-災害防救資訊系統整合建置案(以下簡稱為 EMIC2.0)」，配合行政

院建構民生公共物聯網計畫，以跨域多元數據匯流、資料策展開放共

享、災防應變情資整合、災防知識推廣演練等四大構面，進行本署與

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之災防應變資料整合，發展防救災前瞻應用與

創新服務，提供即時民生防災空間及災防應變決策與輔助資訊，以提

高整體防災、抗災及救災之能力，精進防救災應變能量，並將原有

EMIC1.0系統進行功能改良，包含介面優化、單一登入功能等多項系

統更新作業。 

為持續強化地方政府災時災情傳遞效能，提升地方政府及中央相

關部會災害應變處置能力，各級災害防救人員多數皆使用 EMIC系統

進行應變作業，惟 109年度起將改版為 EMIC2.0系統，為使操作人員

能有效從 1.0銜接至 2.0系統，熟悉整體 EMIC2.0系統功能操作及應處

不同災害情境下之災害防救業務運作機制，且由於各地方政府承辦人

時常更替，鄉(鎮、市、區)公所變動尤為頻繁，操作使用人員熟悉度更

為第一要務，爰針對中央部會(機關)、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及鄉（鎮、

市、區）公所防救災人員撰擬本系統之功能應用操作手冊，主要說明

應變中心開設運作期間，本系統之災防業務面應用時機、使用者角色

權限及其任務、系統功能操作流程、注意事項及功能基礎資料維護作

業，以協助上開中央部會(機關)、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及鄉（鎮、市、

區）公所防救災人員迅速了解系統功能操作流程及業務運作機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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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使用者電腦執行環境與 EMIC2.0系統使用須知 

 作業系統(OS)：Windows7(含)以上。 

 瀏覽器(Browser)：Google Chrome(V59以上版本)、Internet Explorer(11

以上版本)。 

 須具備連線上網能力。 

 使用本系統時，建議瀏覽解析度為 1024x768以上。 

 EMIC2.0網址：https://portal2.emic.gov.tw 

 完成註冊一般帳號後，須待系統管理員審核通過，才能進入 EMIC2.0

網站使用；使用舊帳號(E政府帳號)轉換後，無須待系統管理員審核，

轉換後便可開始使用 EMIC2.0網站。 

 若使用者未隸屬任何機關(單位)，如：民間企業等，須至應用系統權

限申請申請權限，並待系統管理員審核，審核通過後即能使用應變

管理資訊系統(EMIC2.0)。 

https://portal2.emic.gov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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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操作描述 

一、應變中心 

(一)首頁 

 

           ①：功能選單。 

②：點擊後於彈窗內可切換專案。 

③：點擊後即展開顯示各功能之待辦事項燈號(紅色為待處理、

綠色為)。 

④：顯示使用者所屬單位及姓名，點擊後展開可於此簽到、簽

退、觀看使用者登入資訊及離開系統。 

⑤：可點選發布警報列表觀看所有發布警報，點選一則警報則

顯示該警報之受災地區。 

⑥：災情狀況統計數據之總災情數未列入狀態為「誤報」案件。 

⑦：點選任一待辦處理事項，進入該待辦事項功能卓處。 

 

 

 

 



內政部消防署 

109年應變管理資訊系統(EMIC2.0)演練委託案-功能應用操作手冊-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進駐人員 

- 8 - 

(二)專案開設 

1、 應用時機：各直轄市、縣(市)之災害主管機關(單位)平日應

即時掌握災害狀況，於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，依災害應

變中心開設時機，其所對應災害類別的災害主管機關(單位)

應立即開設應變中心，其餘機關(單位)應配合對應的災害專

案類別進駐該應變中心。 

2、 操作流程：應變中心→專案管理→開設專案 

開設專案必須填寫的欄位：正式開設時間、專案名稱、專案

類別、開設層級、指揮官姓名。 

3、 注意事項： 

(1) 不同災害類型之專案僅能由該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

能開設。 

(2) 為了因應複合型災害的情形發生，專案開設限制中央層

級最多可開設 3個專案，而縣市及鄉鎮市區層級則可開

設 2個專案。 

(3) 快速開設專案：如上層應變中心已經開設專案，則所屬

下層應變中心即可選擇已開設之專案快速開設。 

 



內政部消防署 

109年應變管理資訊系統(EMIC2.0)演練委託案-功能應用操作手冊-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進駐人員 

- 9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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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專案撤除/專案重開 

1、 應用時機：災害緊急應變處置已完成而無緊急應變任務需求

時，經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提報後，指揮官得以口頭或書

面報告撤除應變中心，此時則可透過系統進行專案撤除。 

2、 操作流程：應變中心→專案管理→點選撤除 

3、 注意事項： 

(1) 該災害專案僅能由該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撤除。 

(2) 當需重開已撤除之災害專案時，須由該災害防救業務主

管機關至專案管理點選已撤除專案狀態，並點選重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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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工作會報 

1、 應用時機：應變中心開設後，應即召開工作會報，瞭解相關

單位緊急應變處置情形及有關災情，並指示相關應變措施。

應變中心開設運作期間，各進駐機關單位及功能分組主導機

關應於工作會報提出報告資料。會議召開完成後，應將該次

工作會報會議紀錄上傳至系統，並依據會議紀錄長官指示事

項指派進駐機關單位卓處。 

2、 操作流程：應變中心→工作會報管理→新增會報→上傳會議
記錄檔案→新增指示事項 

新增會報必須填寫的欄位：會議名稱、會議分類(情資研判

會議/工作會報/其他長官指示事項)、指揮官姓名、會報時間、

檔案、指示事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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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指示事項回報 

1、 應用時機：受指派的進駐機關單位須處理受交辦的指示事項

並回報處理情形。 

2、 操作流程：應變中心→指示事項回報→回報 

回報必須填寫的欄位：回報日期、處理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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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災情看板 

1、 應用時機：應變中心開設運作期間，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

及各項災情權責單位應隨時更新本次災害期間之人命傷亡

失聯情形、疏散收容情形、維生管線受損情形…等災情統計

數據。 

2、 操作流程：應變中心→災情看板→修改看板 

修改看板必須填寫的欄位：項目、內容、更新時間。 

3、 注意事項：可透過匯入功能即時轉入通報表災情統計數據；
或透過開放式欄位手動更新災情統計數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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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七)新聞監看 

1、 應用時機：應變中心開設運作期間，由新聞監看小組執行新
聞監看作業，發現需查證之災情新聞報導時，立即錄製成影
像檔上傳至系統，並填具相關表單。交由災情小組針對新聞

報導內容進行查證後，填報查證情形，並印出新聞媒體監看
處理表，針對查證新聞案件如有需要指派相關權責單位作業，

使用系統指派任務功能派遣相關單位應處或連結已查報之
災情案件。 

2、 運作流程：新增監看(新聞監看小組)→查證新聞案件(災情小

組)→指派任務/連結災情(災情小組) 

3、 系統操作流程：應變中心→新聞監看 

新增監看必須填寫的欄位：事件日期、新聞頻道、地區、災

情類別、報導內容、監看人員。 

查證回報必須填寫的欄位：查證及追蹤辦理情形、查證人員、

災情小組長。 

4、 注意事項：若需檢視新聞監看詳細內容可點選該資料列右方

「>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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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八)新聞稿 

1、 應用時機：應變中心開設運作期間，如需發布新聞稿時，可

透過新聞稿管理來建立及管理已發佈新聞稿。 

2、 操作流程：應變中心→新聞稿管理→新增新聞稿 

新增新聞稿必須填寫的欄位：新聞稿標題、新聞稿內容。 

3、 注意事項：可事先建立範本(範本維護)，以便新增時填寫更

快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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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九)簽到退 

1、 應用時機：各進駐機關單位值勤人員簽到退應變中心時使

用。 

2、 操作流程：點開操作介面右上角→點選簽退 

3、 注意事項：透過簽到退查詢，可掌握目前應變中心值勤人員
簽到退狀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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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)基礎資料維護 

1、編組管理 

(1) 應用時機：各級災害應變中心依各類型災害應變所需，

設參謀、訊息、作業、行政等群組，各群組下設功能分

組，處理各項災害應變事宜。 

(2) 操作流程：應變中心→編組管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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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進駐機關管理 

(1) 應用時機：設定所屬應變中心所需進駐機關單位。 

(2) 操作流程：應變中心→進駐機關管理 

(3) 注意事項：若進駐單位已於其他功能留存紀錄則無法刪

除，建議使用關閉功能。 

 

3、災害類型主管機關管理 

(1) 應用時機：設定災害類別所對應的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

關。 

(2) 操作流程：應變中心→災害類型主管機關管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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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災情/任務 

(一)災情 

1、應用時機：應變中心開設運作期間，防救災人員於獲知災害

或有發生災害之虞時，應主動蒐集、傳達相關災情並迅速採

取必要之處置，此時可透過本系統報告災情功能，鍵入災情

相關資料。受理單位或人員接受災情通報後透過本系統災情

管理功能，進行災情之受理、分流、分派、管考、綜整管制

及指派作業。 

2、報告災情 

(1) 操作流程：災情/任務→報告災情 

報告災情填寫欄位(紅色星號*為必填，其餘欄位視需要

填寫)： 

A. *發生時間。 

B. *災情發生地點，所需資訊包含： 

*地區：災情發生之行政區 

*相近地點：GIS地圖定位/地址定位/電力座標定位
【範例：B8146CC58】/里程碑定位【範例：台 1線
186K】4種方式 

*發生地點-經緯度：由系統自動轉換 

C. 報案地點：災情查報人員所處地點。 

D. *災情類別：將災情案件進行篩選分類，共有 14種

主分類災情及 57種次分類災情。 

E. 附加災情類別：如災情案件非屬單一類別可填報此

欄位。 

F. 救災風險：此欄位係供救災人員判斷災害現場是否

存有救災風險之情況時使用。 

G. 救災支援需求：此欄位係供救災人員判斷災害現場

是否有救災支援需求時使用。 

H. 災情分級：可將災情案件分為一般災情、涉及中央
權管、涉及人命傷亡受困災情或其他重大災情 4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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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級。 

I. 災情註記：判定是否屬於重大災情或交通障礙災
情。 

J. *災情描述：災情案件詳細說明。 

K. 附加檔案(圖片、影片)：災情畫面。 

L. 災情來源：分為民眾、防災人員及救災人員 3種查

報人員。 

M. 是否孤島：透過防救災人員判定此災情是否屬於易

成孤島地區。 

N. 災情即時影像網址：如災害現場有即時影像畫面，

可透過直播等方式放置於網路上。 

O. *傷損摘要：如案件有涉及人員傷亡或財損，應於選

擇有傷損摘要，並請盡可能詳填人員受傷、人員死
亡、人員失蹤、人員受困、人員收容、房屋毀損及

財物損失等資訊查報。 

P. 傷損名單：傷亡人員清冊。如有確切傷亡人員資料，

應點選新增填寫傷亡名單。傷亡名單必填項目有姓
名，其餘欄位請盡可能詳填細部資訊，填選完後點

選新增即完成。 

(2) 注意事項： 

A. 報告災情內的所有欄位請盡可能詳填細部資訊，以
利於後續了解案件發生過程、狀況。 

B. 上傳災情案件請確實依災情狀況選擇災害類別，如

無可分類案件才填選「其他」。 

C. 本次功能增修可使用依電力座標及道路里程標示災

情發生地點。 

D. 災情類別選擇主分類為「道路、隧道災情」、「橋

梁災情」及「積淹水災情」須選擇是否為雙向全線

不通；災情類別選擇主分類為「積淹水災情」須選

擇是否已退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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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災情檢視 

(1) 應用時機：檢視災情案件詳細資訊，如：災情內容、傷

損資訊、權責單位、結案內容、救災資源。 

(2) 操作流程：災情/任務→災情管理→點選災情案件資料列 

(3) 注意事項： 

A. 以災情成立時間作為查詢條件時，若選擇為自訂，時
間區間預設為該專案之起訖日期，並非以專案作為災

情案件篩選條件，如需檢視歷次專案區間所有災情，

可至歷史災情查詢進行查詢。 

B. 點選進階查詢調整查詢條件，可進一步限縮查詢範
圍。 



內政部消防署 

109年應變管理資訊系統(EMIC2.0)演練委託案-功能應用操作手冊-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進駐人員 

- 25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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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災情續報 

(1) 應用時機：災情案件如有需補充或內容須增修時，可操

作災情續報作業。 

(2) 操作流程：災情/任務→災情管理→點選災情案件資料列
→點選續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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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災情指派 

(1) 應用時機：災情案件管制人員針對該災情案件指派權責

單位處理。 

(2) 操作流程：災情/任務→災情管理→點選災情案件資料列
→點選指派→勾選指派的權責單位 

(3) 注意事項： 

A. 半自動指派功能(災情權責單位/類別管理)：設定該災

情類別所對應指派之權責單位，點選指派功能時，將
會自動顯示已勾選預設之權責單位，若須再勾選其他

權責單位，點選顯示全部擇定須新增之權責單位。 

B. 可於災情管理頁面複選多筆災情案件，並於下方點選
多筆指派，其中選擇的災情案件須為同縣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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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災情結案 

(1) 應用時機：災情案件處理完畢後，由災情案件管制人員

進行結案。  

(2) 操作流程：災情/任務→災情管理→點選災情案件資料列
→點選結案 

結案必須填寫的欄位：結案時間、結案描述。 

(3) 注意事項：可於災情管理頁面複選多筆災情案件，並於
下方點選多筆結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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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、災情誤報 

(1) 應用時機：經災情管制人員查證案件是否屬實，若查證

災情案件發現為誤報，該案件以誤報結案。 

(2) 操作流程：災情/任務→災情管理→點選災情案件資料列
→點選誤報 

誤報必須填寫的欄位：處理時間、處理描述。 

(3) 注意事項：所有災情案件查報後皆無法刪除，僅能以誤

報或結案卓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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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、災情受理 

(1) 應用時機：災情管制人員受理民眾透過網路災情通報系

統通報之災情案件，並檢視災情內容將案件進行災情分

類。 

(2) 操作流程：災情/任務→災情管理→點選未受理之災情案
件資料列→點選受理 

 

  



內政部消防署 

109年應變管理資訊系統(EMIC2.0)演練委託案-功能應用操作手冊-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進駐人員 

- 31 - 

9、災情併案 

(1) 應用時機：將重複報案或不同查報來源之災情案件，合

併成一個案件。 

(2) 操作流程：災情/任務→災情管理→勾選欲合併之災情案
件→於頁面下方點選合併→選擇主要災情案件 

(3) 注意事項：如透過災情管理-新增災情時，可以災情距
離及通報時間作為判斷條件進行合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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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、災情回覆 

(1) 應用時機：受指派處理災情案件之權責單位，回覆案件

處理狀況。 

(2) 操作流程：災情/任務→災情回覆→點選災情案件資料列
→點選回覆 

回覆必須填寫的欄位：處理時間、處理描述、是否處理

完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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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任務 

1、 任務管理 

(1) 應用時機：應變中心開設運作期間，如有臨時交辦事項

或其他應變任務時，可透過此功能進行指派相關進駐單

位應處。 

(2) 操作流程：災情/任務→任務管理→新增任務 

新增任務必須填寫的欄位：任務內容、勾選權責單位。 

 

 

  



內政部消防署 

109年應變管理資訊系統(EMIC2.0)演練委託案-功能應用操作手冊-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進駐人員 

- 35 - 

2、 任務回覆 

(1) 應用時機：受指派任務之進駐單位，回覆任務處理狀

況。 

(2) 操作流程：災情/任務→任務回覆→點選資料列→點選回
覆 

回覆必須填寫的欄位：處理時間、處理描述、是否處理

完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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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災情統計查詢 

1、 應用時機：綜整專案開設期間災情統計數據並產出統計圖

表。 

2、 操作流程：災情/任務→災情統計查詢 

3、 注意事項：災情案件查詢結果未列入狀態為「誤報」及「未

受理」之案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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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歷史災情查詢 

1、 應用時機：可查詢、檢視或匯出歷次災情案件詳細資料。 

2、 操作流程：災情/任務→歷史災情查詢 

3、 注意事項：點選進階查詢調整查詢條件，可進一步限縮查詢
範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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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網路災情通報系統 

1、 應用時機：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於災害應變期間設定開啟

網路災情通報系統，提供民眾透過此系統通報災情案件，通

報後可查詢歷史通報紀錄及通報後處理情形 

 

2、 我要通報 

我要通報必須填寫的欄位：地區、災情地址、發生地點-經

緯度、發生時間、災情描述。 

註：為避免災情重複通報，下方提供鄰近案件參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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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 我的通報 

 

① ：完成通報未受理 

② ：完成通報已受理 

③ ：已指派權責單位卓處 

④ ：受指派單位回覆處理未完成 

⑤ ：受指派單位回覆處理已完成 

⑥ ：結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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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基礎資料維護 

1、災情權責單位/類別管理 

(1) 應用時機：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須事先設定不同災情

類別所對應之權責單位。可於指派災情案件時，自動勾
選預設指派的單位。 

(2) 操作流程：災情/任務→災情權責單位/類別管理→設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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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災情通報設定 

(1) 應用時機：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於災害應變期間設定

開啟網路災情通報系統，提供民眾透過此平台通報災情，

並可設定於一定通報時間、災情距離內之相鄰災情案件，

以利受理時依上述時間及距離判斷是否為相通案件重

複報案情形，並進行合併。 

(2) 操作流程：災情/任務→災情通報設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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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通報表 

(一)通報表 

1、 應用時機：應變中心開設運作期間，進駐機關應迅速查明災

情，彙整填報表單，陳報所屬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或其代理

人，定時填報災情狀況，以利後續掌握災情。 

2、 通報表填寫 

操作流程：通報表/處置報告→通報表填寫→選擇報表項目
→填寫通報表內容→審核上傳通報表 

 

 

A1a：各直轄市、縣(市)應變中心應綜整各地區的災情資料，包

含：鄉鎮市區、死亡、失蹤、受傷、房屋毀損、建築物、危險

品、其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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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2a：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應變中心應綜整各地區的劃定危險

區域數及執行狀況，包含：鄉鎮市區、劃定危險區域數(低窪地

區、山區、海邊、河川、建築物、其他)、勸導執行(警察、消防、

海巡、公所、其他)、開立舉發(警察、消防、海巡、公所、其他)、

解除危險區域數。 

 

 

A3a：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應變中心應綜整各地區救災人員及

裝備數量，包含：鄉鎮市區、受困人數、搶救災民人數、支援

送水勤務次數、消防(人員、車輛、船艇、直升機)、義消(人員、

車輛、船艇)、民間救難團體(人員、車輛、船艇)、義勇特搜隊(人

員、車輛、船艇)、警察(人員、車輛、船艇)、義警(人員、車輛)、

民防(人員、車輛)、國軍(人員、車輛、船艇、直升機)、其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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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4a：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應變中心綜整各地區撤離人數。可

透過新增方式或匯入疏散撤離功能之撤離資料，系統將撤離區
域居民人數自動列為預計撤離人數，如撤離區域居民之撤離情
形歸屬為「撤離、自行前往、自行依親」，系統將自動列為實
際撤離人數。 

 

 

D3a：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應綜整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開設中之

收容人數、累計收容人數、儲量預估收容所可再供應人數及天

數等收容資料。可透過新增方式或匯入收容安置系統之收容資
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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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1a：交通災情通報表(道路、橋梁)包含預警性封閉案件、解除
封閉、阻斷案件及搶通 4種狀態。 

(1) 災害預警階段應填報預警性封閉案件：可透過 F1a(其他

道路種類)通報表新增功能進行新增或透過下層資料彙
整匯入。 

(2) 災害應變階段如因災導致道路雙向全線不通時，即填報
阻斷未搶通案件，填報方式如下： 

A. 透過新增功能進行新增。 

B. 匯入災情資料(道路、橋樑及道路積淹水之災情並點

選雙向全線不通者)，此種方式僅能匯入災害地點、
時間、路線等基礎資料，其餘道路別、前後管制點、
阻斷原因、受損狀況等詳細資訊則須由道路權責單
位進行維護。 

C. 匯入下層資料：匯入下層應變中心透過上述 A、B

兩種方式新增之案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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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 注意事項： 

(1) 應變中心開設期間上傳時限：二級開設時，應於 6時、

12時、18時、24時彙整更新通報表；一級開設時，應

於 3時、6時、9時、12時、15時、18時、21時、24

時彙整更新通報表。 

(2) 當該報無資料可填報，點選無資料可填報按鈕，再審核
上傳通報表。 

(3) 可彙整下層應變中心填報的資料或匯入歷次報別(第 N

報)，點選匯入按鈕。 

(4) 已新增之地區則無法再新增，僅可透過修改方式更改資

料。 

(5) 每報通報表以累計方式統計，如第 1報人數為 5人，下

一報人數新增 6人時，須於第 2報填寫 11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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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 查看各機關填寫狀況：通報表/處置報告→各機關填寫狀況 

 

 

5、 查看下層應變中心填寫狀況：通報表/處置報告→下層應變
中心填寫狀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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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 查看原住民地區疏散收容統計報表：通報表/處置報告→原
住民地區疏散收容統計 

 

 

7、 道路通阻案件查詢：通報表/處置報告→道路通阻案件查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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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、 續報已撤除專案之通報表：通報表/處置報告→續報已撤除
專案的通報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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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處置報告 

1、 應用時機：應變中心開設運作期間，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

應定時填寫災害應變處置報告，綜整各權責機關單位於該次

災害期間應變處置情形，各項目由各權責機關單位負責填寫，

並由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綜整製成處置報告。 

2、 填寫處置報告操作流程：通報表/處置報告→處置報告填寫
→點選填寫的項目→點選維護 

 

 

3、 製作處置報告操作流程：通報表/處置報告→處置報告製作
→製作處置報告→匯出處置報告 

 

  



內政部消防署 

109年應變管理資訊系統(EMIC2.0)演練委託案-功能應用操作手冊-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進駐人員 

- 51 - 

(三)基礎資料維護 

1、通報表負責機關設定 

(1) 應用時機：設定各通報報表所負責填報的權責單位。 

(2) 操作流程：通報表/處置報告→通報表負責機關設定→設
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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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處置報告負責機關設定 

(1) 應用時機：設定各處置報告所負責填報的權責單位。 

(2) 操作流程：通報表/處置報告→處置報告負責機關設定→

設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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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通報傳送 

(一)通報傳送 

1、 應用時機：可由上層應變中心傳送至下層應變中心或橫向平

行機關傳送，透過系統可以檔案傳輸與傳真方式(訊息服務

平台MSP)傳達通報事項給接收單位。 

2、 操作流程：通報傳送→通報傳送→新增通報 

新增通報必須填寫的欄位：通報主旨、通報檔案、回條要求、

回傳時限、回條簽署層級、訊息通知、勾選傳遞的應變中心。 

3、 注意事項：通知方式包含傳真、簡訊及Mail等 3種，上述

聯絡窗口可至通報通知清冊維護進行設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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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通報接收 

1、 應用時機：通報傳送單位發送傳真通報後，接收單位進行查

閱、回傳回條至通報傳送單位。 

2、 操作流程：通報傳送→通報接收→回傳回條→點閱檔案→輸
入回條細項 

回傳回條必須填寫的欄位：回條簽署層級、回條簽署人員、

回條檔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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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基礎資料維護 

1、通報通知清冊維護 

(1) 應用時機：維護各防災應變中心之電話、傳真及主要連

絡人之通報資訊清冊。 

(2) 操作流程：通報傳送→通報通知清冊維護→點選維護 

通知清冊必須填寫欄位：主要承辦人員、職稱、聯絡電

話、主要傳真電話、行動電話、Mail、承辦人員清單。 

(3) 注意事項：為避免災害應變中心尚未開設時，無法接收

傳真通報，請各級災害應變中心至少擇定 1隻備用傳真

電話設定為救災救護指揮中心(或勤務中心)等 24小時

常設之傳真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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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疏散收容 

(一)疏散撤離 

1、 應用時機：地方政府因應重大災害發生或發生之虞時，劃定

警戒區域，通知民眾遠離危險區域，限制或禁止民眾、車輛、 

船舶及航空器進入或通行，將災害發生影響範圍內的民眾撤

離至安全的環境或避難場所，並於系統紀錄撤離人員的撤離

情形。 

2、 運作步驟： 

(1) 新增撤離區域 

操作流程：疏散收容→疏散撤離→新增撤離區域 

新增撤離區域必須填寫的欄位：劃分區域方式、行政區域、

劃定撤離時間。 

注意事項：已新增之撤離區域，如未關閉前不可重複新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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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通知該撤離區域的民眾 

操作流程：疏散收容→疏散撤離→查詢該撤離區域→點選通
知 

注意事項：此功能係透過訊息服務平台(MSP)發送簡訊予該

撤離區域內所有居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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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劃定警戒區域 

操作流程：疏散收容→疏散撤離→查詢該撤離區域→點選修
改→於繪製警戒區域點擊地圖劃定→送出 

注意事項：繪製區域後，須於下方點選送出，方能成功儲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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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 撤離名冊 

操作流程：疏散收容→疏散撤離→查詢該撤離區域→點選修
改→撤離名冊 

注意事項：此撤離名冊為該撤離區域內所有居民資料，地方

政府防救災人員須更改居民撤離時間、撤離情形以及預計前
往處所後，並於下方點選確定，方能成功儲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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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5) 新增臨時撤離名單 

操作流程：疏散收容→疏散撤離→查詢該撤離區域→點選修
改→撤離名冊→新增臨時撤離人員 

新增臨時撤離人員必須填寫的欄位：姓名、性別、國籍、身

分證號、行動電話、居住地址、撤離時間、撤離情形。 

注意事項：如撤離人員不在上述(4)撤離名冊資料內，即須
使用本功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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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6) 關閉撤離區域 

應用時機：解除警戒區域或災害無影響之虞時，即須使用本

功能關閉撤離區域。 

操作流程：疏散收容→疏散撤離→查詢該撤離區域→關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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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7) 開啟撤離區域 

操作流程：疏散收容→疏散撤離→查詢該撤離區域→開啟 

注意事項：撤離區域於上述(6)關閉撤離區域關閉後，如須
再次開啟時則需使用本功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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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收容安置 

1、 應用時機：收容處所有開設必要時，主辦人員須於本系統開

設收容處所，並建立收容居民清冊，受理災民登記，發放收

容物資。 

註 1：固定收容處所清冊來源為衛生福利部社會救助及社工

司，如欲開設臨時收容處所，亦可透過本系統新增。 

註 2：收容人員名冊可透過撤離名冊(前往收容處所)自動轉

入，亦可透過新增臨時收容人員進行新增。 

2、 運作步驟： 

(1) 開設固定收容處所 

操作流程：疏散收容→收容安置→查詢固定收容處所→開設 

注意事項：資料列右方「通知」按鈕為通知處所管理人目前

收容場所的開設狀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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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新增臨時收容處所 

操作流程：疏散收容→收容安置→新增臨時收容處所 

新增臨時收容處所必須填寫的欄位：臨時處所名稱、地址、

經度-緯度、預計收容人數、預計收容村里、適用災害類別、

場所環境、必難弱者安置適合性、開設收容處所時間、姓名、

電話、行動電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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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收容名冊 

操作流程：疏散收容→收容安置→查詢該收容處所→點選修
改 

註 1：更改收容狀況(已收容、未收容及已離開)後，須於下

方點選確定，方能成功儲存。 

註 2：「勾選居民」內的居民資料為該村里內所有居民，可

透過此功能匯入收容名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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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 新增臨時收容人員 

操作流程：疏散收容→收容安置→查詢該收容處所→點選修
改→收容名冊→新增臨時收容人員 

新增臨時收容人員必須填寫的欄位：姓名、性別、國籍、身

分證號、行動電話、居住地址、收容時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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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5) 收容人數額滿 

操作流程：疏散收容→收容安置→查詢該收容處所→點選修
改→額滿 

 

 

(6) 撤除收容處所 

操作流程：疏散收容→收容安置→查詢該收容處所→撤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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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疏散收容統計 

1、 應用時機：依地區之撤離或收容人數綜整撤離或收容狀況產

出統計報表及圖表。 

2、 操作流程：疏散收容→疏散收容統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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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基礎資料維護 

1、重點撤離機構管理 

(1) 應用時機：須於平時定期維護資料，以利該地區災害發

生時能儘速撤離該重點撤離機構內部人員。 

(2) 操作流程：疏散收容→重點撤離機構管理→新增重點撤
離機構 

新增重點撤離機構必須填寫的欄位：機構名稱、類別、

公/私立、床位數、地址、負責人姓名、負責人電話。 

(3) 注意事項：除了逐筆新增重點撤離機構，亦可透過 Excel

多筆資料匯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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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居民名單管理 

(1) 應用時機：須事先掌握各轄區內居民資料並定期維護更

新，以有效掌握災害發生時需撤離或收容之居民名單。 

(2) 操作流程：疏散收容→居民名單管理→新增居民資料 

新增居民資料必須填寫的欄位：姓名、性別、身分證字

號、血型、出生年、居民狀況、地址、是否為常住人口、

行動電話、預計收容場所、是否為土石流潛勢保全對象、

是否為淹水潛勢保全對象。 

(3) 注意事項：除了逐筆新增居民資料，也可透過 Excel多

筆匯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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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交通工具聯絡名單 

(1) 應用時機：須事先於系統建立，並定期維護更新，災害

發生時透過此功能之名單聯絡相關廠商協助支援撤離

或收容居民。 

(2) 操作流程：疏散收容→交通工具聯絡名單→新增聯絡資
料→新增擁有車種→按下確定 

新增聯絡資料必須填寫的欄位：公司名稱、地址、經度

緯度、聯絡人、連絡電話、擁有車種及其數量。 

(3) 注意事項：除了逐筆新增交通工具聯絡名單，也可透過

Excel多筆匯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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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組織分工管理 

(1) 應用時機：須事先於系統建立，並定期維護更新，在收

容處所開設期間，須透過本系統之功能分組有效執行收

容場所內各分工事項。 

(2) 操作流程：疏散收容→組織分工管理→新增成員 

新增成員必須填寫的欄位：姓名、居住地址、單位名稱、

單位地址、經度緯度、行動電話、編組分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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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調度支援 

運作流程：支援申請→受理與調度→回報調度→結案 

(一)支援申請 

1、 應用時機：當地方政府轄內發生災害，基於救災需要，須調

度、運用轄內消防、救災、救護人員、車輛、船舶、航空器

及裝備等救災資源，若因救災資源不足，不能即時有效搶救

或控制而須申請跨轄支援時。 

2、 操作流程：調度支援→支援申請與結案→申請支援→選擇救
災資源項目→輸入資源需求數量→按下確定→等待上層應

變中心受理與調度 

新增支援申請必須填寫的欄位：機關單位、申請人、行動電

話、災情名稱、災情發生地點、地區、相近地點、經緯度、

災情地點聯絡人、聯絡人行動電話、選擇救災資源及填寫其

數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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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支援受理與調度 

1、 應用時機：受理受災應變中心申請支援之案件並調度其他非

受災應變中心之救災資源提供申請支援之受災應變中心。 

2、 操作流程：調度支援→支援受理與調度→點選受理→點選調
度→輸入該資源本次欲調度數量→按下確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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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回報調度指派 

1、 應用時機：受指派調度救災資源之非受災縣市接獲上層應變

中心之調度，掌握自身轄區內之救災資源，於系統回報可調

度的資源可用量，並電覆申請支援之縣市。 

2、 操作流程：調度支援→回報調度指派→點選未回報→點選調
度→輸入該資源本次欲調度數量→按下確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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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結案 

1、 應用時機：申請支援之受災縣市接獲其他非受災應變中心調

度的救災資源後，即可結案。 

2、 操作流程：調度支援→支援申請與結案→點選結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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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調度支援統計 

1、 應用時機：檢視應變中心和下層應變中心之申請支援或指派

支援成功率統計報表及產出圖表。 

2、 操作流程：調度支援→調度支援統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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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親友協尋 

(一)民眾使用 

1、 目前撤離區域：民眾可查詢自身所在行政區域是否須撤離。 

2、 尋找失聯親友：民眾可於此平台或透過「1991報平安留言
平台」搜尋自己親友的資訊。 

3、 設定自動尋人：民眾設定自動尋人後，當系統有該民眾親友

的消息時會以電子郵件自動通知該民眾。 

建立尋人資料必須填寫的欄位：被尋者姓名、性別、出生年

次、國籍、通知用電子信箱。 

4、 通報親友資料：民眾可通報自己親友或自己的行蹤。 

建立親友資料必須填寫的欄位：姓名、最後出現地點、通報

時間。 

5、 找我的人：民眾可於此功能查看是否有親友透過系統找尋自

己。 



內政部消防署 

109年應變管理資訊系統(EMIC2.0)演練委託案-功能應用操作手冊-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進駐人員 

- 85 - 

 

 



內政部消防署 

109年應變管理資訊系統(EMIC2.0)演練委託案-功能應用操作手冊-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進駐人員 

- 86 - 

(二)業務使用 

1、 平台媒合與使用統計 

(1) 應用時機：可查詢災區親友現況查詢平台的使用統計以
及民眾使用此平台的媒合成功率。 

(2) 操作流程：親友現況→平台媒合與使用統計 

 

 

2、 尋人資料查詢 

(1) 應用時機：查詢災區親友現況查詢平台、撤離名冊、收
容名冊、傷亡名冊及親友資料等資料來源之尋人資料。 

(2) 操作流程：親友現況→尋人資料查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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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災害傷亡原因統計 

為有效掌握歷次災害專案期間人命傷亡原因統計分析，爰建立此功

能，分為「災害基礎資料管理」及「案件描述資料管理」此 2功能，

「災害基礎資料管理」係為建立該次災害專案之天然觀測資料參數、

災害發生規模參數等資料；「案件描述資料管理」係為紀錄該次專

案之人員傷亡資料，包含：人員姓名、年齡、傷亡地點、原因…等

傷亡資訊。 

(一)災害基礎資料管理 

1、 應用時機：提供災害基礎資料填報功能，災害發生後，原則

由消防署及權責單位填報，中央無成立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時，

由地方政府填報。 

2、 操作流程：災害傷亡原因統計→災害基礎資料管理→新增資
料→選擇災害種類→點選自專案清單選擇專案→填寫災害
天然觀測資料、災害發生規模參數→確定 

新增資料必須填寫的欄位（以風災為例）：年份、專案名稱、

災害發生時間、災害發生時間、強度、加成影響/共伴效應、

侵襲路徑、7級暴風圈經過縣市、颱風中心是否登陸、應變

中心開設天數、陸上警報持續時間、警報期間總降雨量、總

累積雨量前 5名地區級雨量值。 

3、 注意事項： 

(1) 若填寫的災害種類資料非風災、水災或震災，則選擇其

他。 

(2) 不同的災害種類填寫的災害專案之天然觀測資料參數、

災害發生規模參數有所不同。 

(3) 請盡可能詳填人、事、時、地、物等細部資訊，以未來

了解各案狀況與格式、分類調整時之追蹤修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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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案件描述資料管理 

1、 應用時機：提供人員傷亡案件描述填報功能，災害發生後，

由地方政府登錄人命傷亡案件的具體案情描述，紀錄傷亡人

員身分類別、時間地點、傷亡情形，傷亡原因分類等資訊。 

2、 操作流程：災害傷亡原因統計→案件描述資料管理→新增資
料 

新增資料必須填寫的欄位：專案名稱、人員姓名、人員身分、

人員性別、人員國籍、人員年齡、人員傷亡情形、人員傷亡

原因、發生/推估發生時間、發生/推估地點、發生/推估地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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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災害與案件綜合查詢 

1、 應用時機：綜整統計歷次災害專案期間之人命傷亡原因統計

分析。 

2、 操作流程：災害傷亡原因統計→災害與案件綜合查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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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救災資源資料庫 

運作流程：稽催作業設定→稽催填報 

(一)稽催作業設定 

1、 應用時機：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應定期稽核下級填報單位

更新救災資源資料。此功能為設定稽催排程、稽催日期、填
報期限天數等，系統將依據上述設定通知受稽催單位應於時
間內完成更新資源存量更新。 

2、 操作流程：救災資源資料庫平台→管理作業→稽催作業設定
→新增 

新增必須填寫的欄位：稽催作業名稱、稽催 Email主旨、稽

催排程、稽催日期、填報期限天數、稽催對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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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稽催填報 

1、 應用時機：內政部消防署定期或不定期稽核稽核中央部會、

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等填報單位更新救災資源資料，發出

稽催填報的通知，受稽催單位應於時間內完成更新資源存量

更新。 

2、 操作流程：救災資源資料庫平台→填報作業→稽催填報→稽
催填報→更新資源存量→按下確認 

3、 資源存量更新方式如下： 

(1) 新增資源/保管場所 

(2) 匯入資源存量 

(3) 更新現有資源存量 

4、 注意事項： 

(1) 資源填報應以保管單位實際管理資源為準，非保管單位

所屬或下級單位管理之資源，切勿填入。 

(2) 資源保管單位係指資源實際存放、保管、維護及使用之

單位，切勿將下級機關或單位之資源合計之後填報進入

系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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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基礎資料維護 

1、 資源存量更新 

(1) 應用時機：平時須定期保管救災資源，並於系統維護更

新存量數字，以利災害發生前或災害發生時，中央及地

方各機關(單位)進行查詢、調度、更新及維護等動作，

強化災害應變效率，降低災害損失。 

(2) 操作流程：救災資源資料庫平台→填報作業→資源存量
更新→更新資源存量→按下確認 

(3) 資源存量更新方式如下： 

A. 新增資源/保管場所 

B. 匯入資源存量 

C. 更新現有資源存量 

(4) 注意事項： 

A. 資源填報應以保管單位實際管理資源為準，非保管

單位所屬或下級單位管理之資源，切勿填入。 

B. 資源保管單位係指資源實際存放、保管、維護及使

用之單位，切勿將下級機關或單位之資源合計之後

填報進入系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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